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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能够依法行使职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以及《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

特制定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须知如下，务请出席股东大会的全体人员遵照

执行。 

    一、为配合做好新冠肺炎感染疫情防控工作，公司鼓励和建议股东

及股东代表采取网络投票方式参与本次股东大会。如参加现场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表进入会场前应自行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并配合会场要求

接受体温检测等相关防疫工作。 

    二、大会设秘书处，负责会议的组织工作和处理相关事宜。 

三、大会期间，全体出席人员应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会

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自觉履行法定义务。 

四、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上海证监局《关

于维护本市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会议秩序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不向股

东发放礼品。 

    五、股东出席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 

六、大会召开期间，股东事先准备发言的，应当向大会秘书处登记，

并填写“股东大会发言登记表”。  

七、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股权登记日

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

使表决权。 

八、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

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九、为了保证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与会股东（或

股东代理人）的合法权益，除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任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人员以外，

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进入会场。 

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秘书处 

                        二 O 二 O 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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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 年 9月 15 日 下午 14 点 00分 

召开地点：上海静安铂尔曼酒店六楼会议室 

          (上海静安区梅园路 330 号) 

三、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15 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15日的 9:15-15:00。 

四、会议主持人：朱戟敏董事、总裁 

五、议程 

㈠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㈡报告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㈢宣布会议须知 

㈣审议下列议案 

1、审议《关于增补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审议《关于变更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㈤与会股东审议本次股东大会文件并对大会议案发言 

㈥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办法，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对提交本次股 

东大会的各项议案逐项表决投票 

㈦宣布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统计结果 

㈧宣读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㈨律师宣读《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㈩宣布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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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文   件   之   一  

 

关于增补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鉴于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原董事长张仁良先生因工作调整的原因，根据中共上海市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委员会沪国资党委【2020】167 号《关于上海交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领导班子管理体制调整等事宜的通知》，已向公司董事会辞

任董事长、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应职务。根据《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推举公司董事、

总裁朱戟敏先生暂时代为履行董事长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代

行期限自该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至公司新任董事长选举产生为止。 

为了完善公司治理，经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交运（集团）公司推荐，

董事会进行任职资格以及任职条件等方面的认真审核后，提名郑元湖先

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其任职期限自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郑元湖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有关规定，并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将《关于增补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上述

增补非独立董事事项需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以上议案请审议。 

                             二 O 二 O 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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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郑元湖先生，男，1966年7月出生,汉族,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中共

党员,高级工程师。曾任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太平洋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上海二纺机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上海电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党委副书 记、副总裁,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副总裁,市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市张江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现任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党

委副书记、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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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文   件   之   二 

 

关于变更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鉴于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刘长奎先生因个人工作岗位要求的原因，根据《东华大学关

于干部兼职的若干规定》的相关条款，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告，

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以及提

名委员会委员的职务。由于刘长奎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中

独立董事所占比例低于有关规定的最低要求。根据《公司法》、《关于在

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在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填补其空缺前，刘长奎先生

将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相关职责。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在上市

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董事会进行任职资格

以及任职条件等方面的认真审核后，提名严杰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其任职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严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且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交运（集团）公司

不存在关联关系，其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审核后无异议。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有关规定，并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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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关于变更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变

更独立董事事项需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以上议案请审议。 

 

                             二 O 二 O 年九月十五日 

                            

 

附：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严杰先生，男，1965年11月出生，本科，高级会计师，民建会员。

曾任中国迅达电梯有限公司上海电梯厂主管会计、财务部经理助理，上

海轮胎橡胶机械模具有限公司总会计师，上海三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会计师兼监察审计部主任，上海佳华会计师事务所高级经理。现任上

海市会计学会常务理事兼所属证券市场工委秘书长,上海上市公司协会

财务专家，上海海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同时兼任上海市商业会计学会副秘书长，华东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

院、上海大学悉尼工商管理学院、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会计

专业硕士指导老师。 

 

 

 


